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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曼玲女士  

 

 
陳女士：  
 

《2005年牙醫註冊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 (“條例草案＂ )委員會  
 

 
 我們於三月二十一日致函法案委員會法律顧問，承諾提交以下委員

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：  
 

y 在新的第 7 ( 4 )、 13A(1 )、 13A (2 )、 15 (1A)條和經修訂的第
1 5 ( 1 )條的“地址＂前面加上“註冊＂一詞。  

 
y 從牙醫 (註冊及紀律處分程序 )規例附表1表格6的英文文本中，

除去  “ I  h a v e  t h e  h o n o u r  t o  b e ,  S i r / M a d a m,  y o u r  o b e d i e n t  
s e r v a n t＂這字眼。  

 
 委員會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中原則上同意這些修訂。  
 
 隨函附上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上述新的修訂已經併入上一次會

議完成審議的修正案，以供委員考慮。  
 
 
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  

 (梁永恩            代行 )  
 
二零零六年四月十三日  
 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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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2)1767/05-06(01)號文件



《2005 年牙醫註冊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 

 

委員會審議階段 

 

 

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

 

 

條次 

 

建議修正案 

3 (a) 在(a)段之後加入 — 

 

 “(aa) 在第(3)款中，在“22(2)”之後加入“及

(2A)”；”。 

 

 (b) 在(b)段中，將建議的第 2(3)及(4)條分別重編為第 2(5)

及(6)條。 

 

 (c) 在(b)段中，在建議的第 2(6)條中，刪去在首次出現的

“的問題，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“則該申訴或告發

涉及合適問題。”。 

 

6(c) 

 

在建議的第 7(4)條中，在“地址”之前加入“註冊”。 

10 在建議的第 12B(3)(b)條中，刪去“品格良好”而代以“在有關

專科方面具有足夠能力”。 

 

12 在建議的第 13A(1)及(2)條中，在“地址”之前加入“註冊”。

 

14 (a) 刪去(a)段而代以 — 

 

 “(a) 在第(1)款中 — 

 

 (i) 廢除“註冊牙醫”而代以“普通科”； 

 

 (ii) 在“地址”之前加入“註冊”；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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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在(b)段中，在建議的第 15(1A)條中，在“地

址”之前加入“註冊”。 

 

17(c) 在建議的第 22(2A)條中，刪去在“前，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

以“或如有上訴根據第 23 條針對該命令而向上訴法庭提出，則

在該上訴已予最終裁定前，註冊主任不得將該註冊牙醫的姓名

從專科名冊除去。”。 

 

18 刪去該條而代以 — 

 

 “ 18. 上訴  

 

 第 23 條現予修訂 — 

 

 (a) 廢除第(1)款而代以 — 

 

   “(1) 如 — 

 

 (a) 任何人其姓名根據第

9(3)條被命令不得列

入普通科名冊； 

 

 (b) 任何註冊牙醫根據第

12B(1)條申請將其姓

名列入專科名冊，而

該申請被委員會拒

絕； 

 

 (c) 任何註冊牙醫對根據

第 15、15A(2)或 18

條就他作出的命令感

到受屈， 

 

 則他可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，而上訴法庭

可維持、推翻或更改上訴所針對的命令或

決定。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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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在第(3)款中，廢除在“規管”之後的所有

字句而代以句號； 

 

 (c) 加入 — 

 

   “(3A) 儘管有第(3)款的規定 — 

 

 (a) 除非在按照第 22(1)條送達

根據第 9、15A(2)或 18 條作

出的命令的 1 個月內，已有

針對該命令的上訴通知發

出，否則上訴法庭無權聆訊

針對該命令的上訴； 

 

 (b) 凡委員會作出決定，拒絶一

項根據第 12B(1)條提出的申

請，則除非在拒絶通知根據

第 12B(11)條給予的 1 個月

內，已有針對該決定的上訴

通知發出，否則上訴法庭無

權聆訊針對該決定的上

訴。”。”。 

 

22(b) 刪去第(i)節而代以 — 

 

 “(i) 加入 — 

 

   “(ba) 由初步調查小組的主席確定關於任何註冊牙醫的

申訴或告發是否涉及合適問題，並將屬涉及合適

問題的上述申訴或告發轉介教育及評審小

組；”；”。 

 

34(d) (a) 在第(ii)節中，刪去句號而代以分號。 

 

 (b) 加入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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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“(iii) 在英文文本中，廢除 — 

 

   “I have the honour to be,  

Sir/Madam, 

Your obedient servant.”。”。 

 

 


